
 

 

 

国开教函〔2024〕8号 

 

 

 

国家开放大学相关分部、学院，总部教学部门： 

为进一步推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融通，畅通终身学

习通道，根据《国家开放大学本专科专业课程免修、免考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开教〔2022〕3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

国家开放大学制定了第二批学习成果转换规则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具体执行方式请遵照《管理办法》相关条款。 

联系人：王菲，联系电话：010-57519581 

 

附件：国家开放大学第二批学习成果转换规则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开放大学 

   2024 年 5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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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    

 

序

号 

证书信息 适用专业 被替代课程 学习成果转换规则 备注 

证书名称 
证书颁发 

机构 
证书类型 专业 

专业 

性质 
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

课程

代码 
学分 

学分兑换 

方式 
转换细则 

1 

国民教育系列

高等学校本科

毕业证书 

 

普通高校、自

考、网院、开放

大学、独立设置

成人高校 

 

国民教育

系列毕业

证书，通

过电子注

册学籍

的，国家

承认的学

历 

 

不限 

专业 

 

专科、

本科 

 

理工英语1 统设选修 04005 3 免修免考 1. 已取得国民教育系

列高等学校本科毕业证

书者，报读国家开放大

学开放教育本科及专科

专业，可任选公共英语

模块中的两门课程申请

免修免考，共计 6学分。 

2. 该学习成果终身有

效。 

公共英语

1、2系列课

程适用于专

科专业； 

公共英语

3、4系列课

程适用于专

升本专业。 

理工英语2 统设选修 04006 3 免修免考 

理工英语3 统设选修 04007 3 免修免考 

理工英语4 统设选修 04008 3 免修免考 

商务英语1 统设选修 04009 3 免修免考 

商务英语2 统设选修 04010 3 免修免考 

商务英语3 统设选修 04011 3 免修免考 

商务英语4 统设选修 04012 3 免修免考 

人文英语1 统设选修 04013 3 免修免考 

人文英语2 统设选修 04014 3 免修免考 

人文英语3 统设选修 04015 3 免修免考 

人文英语4 统设选修 04016 3 免修免考 

管理英语1 统设选修 04017 3 免修免考 

管理英语2 统设选修 04018 3 免修免考 

管理英语3 统设选修 04019 3 免修免考 

管理英语 4 统设选修 04020 3 免修免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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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
速递业务员职

业资格证书

（中级） 

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人力资源与

社会保障部 

国家职业

资格目录

内证书 

邮政快

递运营

管理 

专科 快递实务 统设必修 05111 3 免修免考 

1.中级/高级/技师/高

级技师证书均适用此转

换规则。 

2.此转换规则有效期为

自发布之日起至2029年

12月 31日止。 

 

3 

邮政投递员职

业资格证书

（中级） 

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人力资源与

社会保障部 

国家职业

资格目录

内证书 

邮政快

递运营

管理 

专科 快递实务 统设必修 05111 3 免修免考 

中级/高级证书均适用

此转换规则。 

 

4 

邮政投递员职

业技能等级证

书（中级工） 

中国邮政集团

有限公司 

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 

邮政快

递运营

管理 

专科 快递实务 统设必修 05111 3 免修免考 

中级工/高级工/技师/

高级技师证书均适用此

转换规则。 

 

5 

快递员职业技

能等级证书

（中级工） 

国邮创展（北

京）人力资源服

务有限公司 

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 

邮政快

递运营

管理 

专科 快递实务 统设必修 05111 3 免修免考 

中级工/高级工/技师/

高级技师证书均适用此

转换规则。 

 

6 

快递员职业技

能等级证书

（中级工） 

中国邮政集团

有限公司 

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 

邮政快

递运营

管理 

专科 快递实务 统设必修 05111 3 免修免考 

中级工/高级工/技师/

高级技师证书均适用此

转换规则。 

 

7 
国家注册一级

造价工程师 

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、住

房和城乡建设

部 

国家职业

资格目录

内证书 

工程 

造价 
本科 

建设工程

造价管理 
统设必修 04036 4 免修免考 

1. 取得该证书者可同

时申请免修免考 4 门课

程，具体包括建设工程

造价管理、建设工程计

价、建设工程造价案例

分析，以及任选建设工

程技术与计量（土建）

或/建设工程技术与计

量（安装）其中 1门。 

2. 取得该证书者还可

 

  

  建设工程

计价 
统设必修 04044 4 免修免考 

建设工程

造价案例

分析 

统设必修 04030 4 免修免考 

建设工程

技术与计

量（土建） 

统设选修 04029 4 免修免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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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

技术与计

量（安装） 

统设选修 04135 4 免修免考 

同时申请免修不免考工

程项目管理、工程经济

与管理 2门课程。 

3. 调整前后的课程均

适用此转换规则。 

工程项目

管理 
统设必修 04143 3 免修不免考 

工程经济

与管理 
统设选修 00474 4 免修不免考 

调整前课程

性质为统设

必修。 

8 
国家注册二级

造价工程师 

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、住

房和城乡建设

部 

国家职业

资格目录

内证书 

工程 

造价 
本科 

建设工程

造价管理 
统设必修 04036 4 免修免考 

取得该证书者可同时申

请免修免考本条转换规

则中指定的 3门课程。 

 

  

 

建设工程

技术与计

量（土建） 

统设选修 04029 4 免修免考 

建设工程

技术与计

量（安装） 

统设选修 04135 4 免修免考 

9 
国家注册一级

建造师 

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、住

房和城乡建设

部 

国家职业

资格目录

内证书 

工程造

价 
本科 

工程项目

管理 
统设必修 04143 3 免修免考 

1.取得该证书者可同时

申请免修免考本条转换

规则中指定的3门课程。 

2.调整前后的课程均适

用此转换规则。 

 

 

 

 

 

工程经济

与管理 
统设选修 00474 4 免修免考 

调整前课程

性质为统设

必修。 

高层建筑

施工 
统设选修 05421 3 免修免考 

调整前课程

ID为

00428，学分

为 4学分。 

10 
国家注册二级

建造师 

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人力资源和

国家职业

资格目录

工程造

价 
本科 

建设工程

造价管理 
统设必修 04036 4 免修免考 

1.取得该证书者可同时

申请免修免考本条转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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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保障部、住

房和城乡建设

部 

内证书 工程项目

管理 
统设必修 04143 3 免修免考 

规则中指定的3门课程。 

2.调整前后的课程均适

用此转换规则。 

高层建筑

施工 
统设选修 05421 3 免修免考 

调整前课程

ID为

00428，学分

为 4学分。 

11 
注册监理工程

师 

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、住

房和城乡建设

部 

国家职业

资格目录

内证书 

工程造

价 
本科 

工程项目

管理 
统设必修 04143 3 免修免考 

1.取得该证书者可同时

申请免修免考本条转换

规则中指定的3门课程。  

2.调整前后的课程均适

用此转换规则。 

 

工程合同

管理 
统设必修 04558 4 免修免考 

调整前课程

ID为

04040，学分

为 3学分。 

建设监理 统设选修 00849 3 免修免考 
 

12 

眼镜验光员职

业技能等级证

书(中级工/四

级) 

当地劳动和社

会保障局认可

的第三方职业

技能鉴定指导

中心（证书全国

通用，可通过

《技能人才评

价证书全国联

网查询系统》查

询 

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 

眼视光

技术 
专科 

屈光定量 统设必修 03218 4 免修免考 

取得中级工或四级/高

级工或三级/技师或二

级/高级技师或一级证

书者，可同时申请免修

免考本条转换规则中指

定的 2门课程。 

 

综合验光

仪原理与

使用 

统设必修 03219 3 免修免考 



6  

13 

眼镜定配工职

业技能等级证

书(四级/中级

工) 

当地劳动和社

会保障局认可

的第三方职业

技能鉴定指导

中心（证书全国

通用，可通过

《技能人才评

价证书全国联

网查询系统》查

询 

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 

眼视光

技术 
专科 

眼镜装配

基础 
统设必修 03214 3 免修免考 

中级工或四级/高级工

或三级/技师或二级/高

级技师或一级证书均适

用此转换规则。 

14 

硬笔书法协会

会员（国家级、

省级、市级） 

中国硬笔书法

协会、各省级硬

笔书法协会、各

市级硬笔书法

协会 

其他类型

证书 
书法学 本科 

硬笔书法

概论 
统设必修 05049 3 免修免考 

同时为国家级、省级或

市级协会会员者，按“就

高不就低”原则使用最

高级硬笔书法协会会员

证书申请免修免考。 

 

15 
教师资格证

（高等学校） 

各级教育行政

部门 

国家职业

资格目录

内证书 

书法学 本科 

教育学 统设选修 00924 4 免修免考 
1. 取得该证书可申请

免修免考本条转换规则

中 2 门课程中的任意 1

门。 

2.与其他类别教师资格

证互斥，同时有其他类

别教师资格证的学生只

可选一个证书进行免修

免考。 

 

教育心理

学 
统设选修 00916 4 免修免考 

16 
中国书法家协

会会员 

中国书法家协

会 

其他类型

证书 
书法学 本科 

书法结构 统设必修 05042 3 免修免考 
1. 具有该会员资格可

申请免修免考本条转换

规则11门课程中的任意

3门课程。 

 

中国书法

史 
统设必修 05045 3 免修免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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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书写

基础知识 
统设必修 05052 2 免修免考 

2. 与省级和市级书法

家协会会员互斥，同时

为国家级、省级或市级

协会会员者，按“就高

不就低”原则使用中国

书法家协会会员证书申

请免修免考。 

3. 调整前后的课程均

适用此转换规则。 

硬笔书法

概论 
统设必修 05049 3 免修免考 

篆刻入门 统设必修 05054 3 免修免考 

书法创作 统设必修 05046 3 免修免考 

隶书临摹

与创作 
统设必修 05044 3 免修免考 

篆书临摹

与创作 
统设必修 05410 2 免修免考 

调整前为篆

书临摹

（05055） 

楷书临摹

与创作 
统设必修 05408 3 免修免考 

调整前为楷

书临摹与仿

作（05047） 

行书临摹

与创作 
统设必修 05407 3 免修免考 

调整前为行

书临摹与仿

作（05041） 

草书临摹

与创作 
统设必修 05409 3 免修免考 

调整前为草

书临摹与仿

作（05051） 

17 
朱培尔古篆新

姿 

国家开放大学、

国家老年大学 

国家开放

大学“艺

术名家

课” 

书法学 本科 
篆书临摹

与创作 
统设必修 05410 2 免修免考 

调整前后的课程均适用

此转换规则。 

调整前为篆

书临摹

（05055） 

18 张维忠隶书 
国家开放大学、

国家老年大学 

国家开放

大学“艺

术名家

课” 

书法学 本科 
隶书临摹

与创作 
统设必修 05044 3 免修免考 

该课程适用此转换规

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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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张志和楷书 
国家开放大学、

国家老年大学 

国家开放

大学“艺

术名家

课” 

书法学 本科 
楷书临摹

与创作 
统设必修 05408 3 免修免考 

调整前后的课程均适用

此转换规则。 

调整前为楷

书临摹与仿

作（05047） 

20 张旭光行书 
国家开放大学、

国家老年大学 

国家开放

大学“艺

术名家

课” 

书法学 本科 
行书临摹

与创作 
统设必修 05407 3 免修免考 

调整前后的课程均适用

此转换规则。 

调整前为行

书临摹与仿

作（05041） 

21 张旭光草书 
国家开放大学、

国家老年大学 

国家开放

大学“艺

术名家

课” 

书法学 本科 
草书临摹

与创作 
统设必修 05409 3 免修免考 

调整前后的课程均适用

此转换规则。 

调整前为草

书临摹与仿

作（05051） 

22 

吴悦石写意花

鸟画、郭石夫

大写意花鸟

画、范存刚写

意花鸟画、何

加林山水画、

陈克永山水画 

国家开放大学、

国家老年大学 

国家开放

大学“艺

术名家

课” 

书法学 本科 

写意花鸟

画欣赏 

非统设选

修 
53771 2 免修免考 

1. 修完5门艺术名家课

中的任意 1门并取得结

业证书者，均可申请免

修免考本条转换规则指

定的 3门课程中的任意

1门。 

2. 每人申请免修免考

本条转换规则中指定课

程门数上限为 3门。 

3.调整前后的课程均适

用此转换规则。 

 

文房四宝

之（砚文

化、宣纸） 

统设选修 04511 2 免修免考 

调整前课程

ID为 05043 

书画装裱

基础知识 
统设选修 05040 2 免修免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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